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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第 4 屆第 3 次組長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6 月 29 日（五 ）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市府四維行政中心 9 樓社會局會議室 

主席：岳裕智委員          記錄：洪慧秀 

出席委員：王秀紅、林怡均、柯妧青 

列席單位及人員： 

勞工局 楊佩樺 

警察局 江世宏 

衛生局 顏秀玲、葉宜甄 

教育局 謝嘉容 

民政局 王宥蓁、蘇艾玲 

都發局 張簡玉真 

原委會 林婉婷 

社會局 葉玉如、蕭惠如、林慧萍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裁示：准予備查。 

參、 報告案 

報告案                                   報告單位：社會局 

案由：有關本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上次（第 4

屆第 2 次）組長會議各項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報請公

鑑。 

說明：依據 107 年 2 月 27 日本會第 4 屆第 2 次組長會議決議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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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本會各項會議暫不開放民間團體或市

民旁聽，評估先開放本市立案團體提

案（若是全國性團體，需在本市設有

分會），請社會局研擬民間單位提案須

知草案，再提下次組長會議討論。 

本案業提報本會 107 年 4

月 26 日第 4 屆第 3 次委員

會議持續列管中，並於本次

組長會議提案一討論。 

裁示： 本案將依提案一討論情形提報本會委員會。 

肆、 討論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社會局 

案由：謹提本會受理民間單位提案作業須知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會第 4 屆第 2 次組長會議暨第 4 屆第 3 次委員會議

決議，本會各項會議暫不開放民間團體或市民旁聽，先由

社會局研擬民間單位提案須知草案，召開組長會議研議，

再提大會討論。 

二、 社會局依委員建議研擬本會受理民間單位提案須知草案，

主要有提案處理流程，包括「提案方式」、「受理評估」、「分

案程序」及「議案討論」等流程，及各項不予受理情形，

提請委員及各幕僚單位提供意見。 

委員發言重點： 

一、 第一條：依法立案之團體或基金會，請確認「團體或基金

會」之法律用語。 

二、 第二條：「提案內容」建議修正為「提案內容範疇」 

三、 第四條： 

（一） 提案方式 

第 1 點： 

（1） 單位負責人「（董事長或理事長）」，修正為單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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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理事長/會長/董事長）」 

（2） 建議「（附件 2）」書寫位置緊接於提案單後。 

（3） 「以電子郵件寄送至本府社會局」，建議修正為「寄

送至本府社會局」。寄送方式不限郵寄、親送、傳真

及電子郵寄，至寄送方式建議另詳述於提案單上。 

（二） 受理評估 

第 1 點：「2 日內」建議修正為「2 個工作日」 

第 2 點：修正為「提案內容完整，7 個工作日內以電子郵

件通知提案單位受理提案，並逕行分案處理程序；

提案內容不完整者，7 個工作日內以電子郵件通

知提案單位於 2 週內補充（正）資料。」 

第 3 點（新增）：若提案內容有疑義，本府社會局得視情形

徵詢本市婦權會委員意見或召開本市婦

權會組長會議討論，並同時通知提案單位，

另於討論決議後 7個工作日內以電子郵件

通知提案單位討論結果。 

（三） 分案程序 

第 1 點：以電子郵件轉請本市婦權會，建議刪除「以電子

郵件」字句。 

四、 第五條 

第 1 點：未填寫提案單。 

第 2 點（新增）：提案單無單位負責人（理事長/會長/董事

長）簽章。餘各點順延。 

第 4 點：修正為「與促進婦女權益/性別平等無關或提案內

容屬個案性問題」。 

五、 內文數字修正全為阿拉伯數字 

六、 流程圖，建議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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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期限內完整補正   通知受理 

  未完整補正或逾期補正  不予受理 

七、 提案單，建議修正如下： 

（一） 說明：請說明提案事由 

（二） 「辦法」修正為「建議」 

（三） 附件 1（新增）：立案證書或法人登記證書影本，全國

性團體請提供本市分會登記證明影本。 

附件 2：本提案若有相關附件資料，請一併檢附。 

決議：請社會局依修正通過草案（如附件），提請本會第 4 屆第 4

次委員會議討論。 

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會局 

案由：謹提本局辦理「高雄市婦女團體增能培力方案」乙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為促進本市婦女團體熟悉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政策，並連

結相關資源落實議題推動，本局預計於本（107）年 7 至 9

月辦理「高雄市婦女團體增能培力方案」，以議題培力模式

設計初階、進階及實作課程，擬協力團體形塑與聚焦議題

及其牽涉之相關層面，再透過實作課程，連結相關資源落

實議題推動，或形成提案。 

二、 至課程議題選定，結合本局推展婦女福利政策性方案及本

會本屆重點工作目標，在婦女團體已有規劃辦理方案經驗

基礎下，擬以「促進婦女創就業」、「推展偏區婦女福利」

及「推動性平創新方案」等議題作為延伸討論方向。 

三、 提請委員針對議題、課程規劃或辦理形式提供意見。 

委員發言重點： 

一、 有鑑於培力形式多元，針對本案培力目的，建議更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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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為「高雄市婦女團體議題形成培力方案」。 

二、 前言提及「完善本市婦女福利政策」，建議修正為「完善本

市婦女權益政策」。  

三、 課程內容建議列點式說明，議題討論方案建議不用舉例縮

討論範疇，另可參考中央「黑客松」形塑議題方式。 

四、 參加對象之目的已表明促進「本市婦女團體」熟悉婦女議

題……」，因此只需說明參加人數即可；「初階課程：議題

形塑與聚焦」及「實作課程：議題成形與操作」建議修正

為「初階課程：如何形塑與聚焦議題」及「實作課程：議

題形成與操作」 

決議：請社會局參酌委員意見規劃辦理。 

提案三                                   提案單位：社會局 

案由：謹提本局辦理「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與婦女團體溝

通平台」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促進本市婦女團體更認識及瞭解本市婦權會運作方式，

本局原則每年辦理「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與婦女團

體溝通平台」，自 103 年起歷次辦理方式為輪流邀請本會各

組委員分享參與本會歷程及關注議題，並透過交流座談讓

婦女團體代表熟悉各項議題。歷次分享情形如下： 

組別 分享議題 分享者 

就業安全組 建立跨局處托育資源整合平台 簡瑞連委員 

健康維護組 
長期照顧可關注的面向 

王儷靜委員 

福利促進組 林怡均委員 

社會參與組 
婦參委員角色及定位 王介言委員 

生活中的性別意識 譚陽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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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空間組 

性別改造城市與社區空間 
彭渰雯委員 

推動友善行人路權 

性別與空間 游美惠委員 

二、 今（107）年預計於 10 月辦理溝通平台，擬讓婦女團體了

解新興議題及資源連結方式，初擬本次主題為「探討社會

企業及社福團體可能之合作機制」，邀請委員專題分享，並

安排實地觀摩參訪，預定參訪位於台中之「好好園館」，了

解結合公益創投與社會企業之複合型經營，規劃、整合、

動員在地資源，提供符合在地特色的社區居住和照顧服務

之相關經驗。 

三、 至本溝通平台未來辦理模式，初步區分為以下 3 種可行模

式，請委員指導： 

1. 委員專題分享模式 

2. 委員資源串聯參訪模式 

3. 組別議題輪序模式 

委員發言重點： 

一、 溝通平台應著重婦權委員與婦女團體的互動，並使婦女團

體了解婦權會關注議題，若團體有參訪社會企業需要，建

議另案辦理。 

二、 至於未來辦理模式，建議視需求因應辦理，不需拘泥於同

一模式。 

三、 有鑑於本市婦女勞動參與率偏低，建議讓婦女多了解促進

婦女就業管道，本屆婦權會就業安全小組重點工作目標主

軸即為「提升婦女數位包容，促進婦女創就業機會」，本次

溝通平台，請就業安全小組說明本屆重點工作目標推動亮

點，另加入社會局女力經濟培力方案，及經發局創業計畫

撰寫、行銷等相關諮詢輔導課程等，藉由溝通平台讓婦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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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市府多元就創業資訊。 

決議：今年溝通平台以婦女創就業議題為主，請柯妧青組長協助

於 7 月 27 日（五）就業安全小組會議討論溝通平台辦理形

式及參與局處，再由社會局配合規劃辦理。 

伍、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上午 11 時 40 分 


